
金女士：去年8月，我被一家
报社招聘为员工， 入职第二天单
位就与我签订了一年期限劳动合
同。我在合同上签完名字后，办公
室小孟说盖完公章就给我一份合
同文本，但此后，她总以各种理由
不给我，也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后来，我找到单位领导，强烈
要求单位给我一份劳动合同文
本，并为我缴纳社保费，否则我将
向劳动行政部门举报。10月底，我

的三个月试用期结束， 单位给我
补缴了9月和10月的社保费，但没
给我劳动合同文本， 然后以我在
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为由解除了劳动关系。请问：我现
在能以单位未给我劳动合同文本
为由， 要求他们支付试用期间双
倍工资赔偿吗？

安慧敏： 用人单位应当将劳
动合同文本给你一份。《劳动合同

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由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并经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
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 劳动合同
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
份。

根据该法第81条的规定 ，用
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
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
交付劳动者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来看， 单位未给你劳动
合同文本， 你可以到单位所在地
的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

■有问必答

提问： 北京某报社员工 金女士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安慧敏

□本报记者 王香阑

烧伤女工3年5场官司讨回治疗款

当下，她总算保住了命，可伤
病依然折磨着她。 曾经漂亮的容
貌已经被完全损坏， 今后找对象
也成了难事。而且，她再也干不了
活儿了， 整个家庭陷入经济困难
之中。危难之际，援助律师倾力相
助。最终，法院于去年10月底判决
被告赔偿她43万余元。

美容店突然失火
女美容师重度烧伤

李波是吉林省辉南县人 ，先
后从事过理发、 美容、 美体等工
作。2013年初，她来到北京大兴跟
着老板张丽和门店经理贾双双当
了一名美容师。

然而，半年后，一场意外发生
了。

那是2013年7月，天气非常炎
热。在工作室里，李波正在为顾客
服务。忽然，一位同事在点燃酒精
灯时失了火。 由于室内空气不流
通，气温又高，很快，装有浓度为
70%的塑料桶和酒精一同燃烧起
来， 熊熊大火将她及一位同事卷
入其中。

由于10多天没收到女儿的电
话，李波的母亲杨百丽在7月24日
晚给女儿打去了电话， 可打了几
遍都没人接。 杨百丽说：“我们不
敢往坏处想，但是特别着急。”

杨百丽说：“李波是个懂事的
孩子，每天晚上都给我们打电话。
她的手机在工作台上不能接，下
班后也会赶快给我们回电话的。
这次是怎么了？”

“第二天早上， 还是联系不
上。” 杨百丽说， “下午1点30分
左右， 有个女孩打来电话， 问你
是李波的家人吗？ 接着就挂断了
……” 杨百丽这才知道李波出
了大事。

母亲查到女儿消息
老板承诺全力救治

慌了神的杨百丽开始四处打
听女儿的消息。找来找去，终于找
到一封李波写给他们的信， 信上

有美容店的地址和经理贾双双的
名字。

杨百丽一边请人查店的位
置和贾双双的手机号码， 一边往
火车站赶， 想买到当天去北京的
车票。在路上，有人帮忙查到了贾
双双的电话号码。

“我赶紧给贾经理打电话，她
说李波在医院， 上班时间被酒精
烧伤。店里已经把她送到304医院
了。”杨百丽说，“贾经理说，李波
从面部到身体烧伤面积占30%-
40%。”

“这不就毁容了吗？一个女孩
子，毁了容就毁了一切……”杨百
丽说，7月26日到医院， 另一个被
烧伤同事的丈夫小王也在这里。
小王拨了个电话， 自称是老板的
张丽和经理贾双双很快就来了。

“也不知道会烧成这样。不管
怎样， 我们一定会负全责的。”她
俩一再承诺，“李波还小， 长得漂
亮，大夫说怎么治就怎么治，保证
给她治好，让她健康出院，没有心
理压力和阴影。”

听了这话，杨百丽心中有了
些许安慰。“康复护理后如果有留
疤，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也给她做
整容。”张丽这番话，让本来想报
警的杨百丽打消了这个念头。

女孩后续治疗需费用
美容店关店老板跑路

病房中的李波， 从头到膝盖
缠满纱布， 原本漂亮的脸只能看
得到眼睛。“她四肢不能动。”杨百
丽说，“她看我们，只能转转眼珠，
不会动头……”

“为控制疤痕生长，李波除了
做护理的3个小时外，其他时间都
要穿弹力套。” 杨百丽说，“天热，
再穿上这样的套子， 孩子热得难
受、疼得也难受。”

然而，美容店老板张丽、贾双
双并没有按承诺去做。 李波住院
仅10天， 美容店就开始欠费。“我
预感到美容店不会赔偿我们，但
只要能自己承担的， 我们自己先
承担。这是为了女儿。”杨百丽说。

由于家里没钱， 美容店的钱
又交得不及时， 杨百丽只得四处
去借。没多长时间，她们就花了30
多万元。

即使这样， 李波的药费还是
一欠再欠。 杨百丽给贾双双打电
话，她说她没钱，得等张丽。后来，
两人都不接电话了。

杨百丽说：“等张丽、 贾双双
再次出现时，她们竟跟我说，等李
波好差不多， 就自己带她回老家
吧。”

贾双双说：“我们这个店是给
王月明开的，现在王月明跑了，就
没有了收入，准备把店盘出去，也
卖不了几万块钱。李波的药费，我
们支付不了了，也没办法。”

“大夫告诉我 ，伤口愈合只
是前期治疗， 要想真正康复还得
靠后期护理。 抑制疤痕并不完全
是为美观， 还需恢复各个部位的
功能。”杨百丽说，“前期因为欠费
耽误了治疗， 李波脸上留下很多
疤痕。如果后期治疗跟不上，她全
身的很多器官功能无法恢复，甚
至会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我不会再让孩子失去治疗
的机会。”杨百丽说，“当时医院已
经欠费2.5万元，而张丽让贾双双
又交了1万就走了。”

向公益律师求助维权
3年诉讼终讨回43万

美容店的人不来了， 面对以
后的治疗费用，杨百丽一筹莫展，
“为找个活路，我上午给李波做护
理，下午便四处奔波，只想给孩子
讨个说法。”

“我去过公安局 、 劳动局 、
工商局、 法院、 妇联， 与美容院
经理吵过嘴打过架 。 可于事无
补。” 杨百丽说， 经人介绍， 她
来到致诚公益寻求帮助， 陈星律
师接待了她。

看着住院病案记载的单位是
“银色森林美容院”，陈星律师说，
这是一个品牌，不是企业名称。

陈律师感受到， 被告主体难
以确定， 给案件的代理带来了极

大的困难。
“这个案件，我们进行了四次

诉讼一次仲裁， 历时三年才终于
有了结果。”陈星介绍说，第一次
起诉， 仅知道该美容店是绿色森
林的连锁店。但是，是否是正确的
主体还不清楚。因此，在调查取证
过程中， 他到派出所查询张丽和
贾双双的信息， 只查询到了张丽
的，而没有贾双双的信息。

这次起诉，只能先起诉她俩，
迫使他们说出是哪个公司的，从
而明确张丽的身份。但是，对方却
仅让张丽委托代理人出庭， 并称
原告起诉主体错误，不承担责任。
这给诉讼带来了很大难度。

第二次起诉仍是为了查明确
切的被告。 经法院调取派出所笔
录和相关材料， 这才找到了该经
营场所的转让合同。 而转让人姓
名是贾欣然， 但派出所没有贾欣
然的身份信息，这说明，协议上的
身份信息是假的。

后来， 陈星律师又到工商机
关投诉举报该美容店无照经营，
试图借此确认其主体资格。 幸运
的是， 此时该美容店刚刚注册完
毕，这次举报终于起到了效果。

第三次起诉是为了查询企业
股东的信息， 以备诉讼中确定被
告。 这次需要由法院查询企业的
股东身份信息， 这是因为律师在
工商机关是无法查询到投资人身
份信息的。

第四次诉讼是主张赔偿的诉
讼。由于找到了股东和注册企业，
所以， 这次终于确定正确的被告
主体。 索赔项目包括原告李波的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
交通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医疗
器具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
慰金、 鉴定费等， 各项费用共计
513080元。

最终， 经过历时3年多的诉
讼， 法院判决被告向李波支付上
述费用合计439265元。然而，据杨
百丽表示， 这些钱仍不够支付李
波的二次手术费用和康复费用，
还需继续筹集。

（本文所涉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律咨询台】

职工未提出休年假
可否视为主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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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今年才25岁的年轻女孩李波， 在病床上已经呆了3年。 起初， 她的老板口口声声要负责到底， 为她彻底治好烧伤，
但因钱的问题， 最后却食了言。 按常理， 她在工作中被着火的酒精烧伤， 应当属于工伤。 可是， 她受伤时公司尚未成
立， 老板又一再推卸责任， 造成她连告状都不知道告谁。 她的父母为挽救她的生命， 为了她的未来四处举债， 筹措药
费， 目前已欠亲友30多万元。

带薪休假制度已实施了20个
年头， 但现实中执行起来往往会
打折扣。 特别是在职工个人没有
主动提出休假的时候， 单位往往
视为其放弃。那么，对于没有申请
年休假的职工， 单位是否有义务
支付年休假工资呢？ 东小口司法
所的工作人员结合工作中接待的
咨询案例，向大家做出了解答。

案例一
葛某在东小口镇某公司连续

工作已达11年，2015年未休年休
假。10月中旬，葛某在办离职手续
时， 发现单位没有向他支付年休
假工资，遂要求支付，但被拒绝。
单位拒绝的理由是: 单位从未限
制葛某休假， 葛某本人也从未提
出过休假申请，故应视为放弃，单
位没有义务支付年休假工资。

案例二
董某系东小口某公司管理人

员 ， 与单位签有5年劳动合同 。
2015年度，董某因忙于工作，没有
申请年休假。2015年11月初 ,劳动
合同期限届满时， 董某要求单位
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 单位答
复说， 董某虽然本年度没休年休
假，但单位在9月份已统一组织职
工旅游5天，视为其享受了带薪年
休假。 董某并不否认参加了集体
旅游， 但不认为旅游福利就是年
休假，因为单位未对此提前说明。

说法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下称 《条例》) 第2条的规定，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
企业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
的， 均有权享受带薪年休假。《条
例》第5条规定，对职工应休未休
的年休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
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
休假工资报酬。而根据《条例》第7
条规定， 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
假又不给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人事部门或
者劳动保障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
期改正。《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 第10条规定:“用人单位
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但是职工因
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
的， 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
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这些规定说明， 主动安排职
工休年休假是单位的法定义务，
单位应积极制定并公示年度职工
休假计划，并督促职工休假。对于
职工未主动申请的， 也不能视为
自动放弃。 除非职工因本人原因
且通过书面形式正式向单位提出
不休年休假的，方可视为放弃。

前述案例中， 葛某虽未要求
休假，但单位也未主动安排，所以
不能认定葛某放弃休假。 至于单
位组织旅游能否代替年休假的问
题，具体来说：年休假是劳动者的
法定休假待遇， 是劳动者自由支
配休息、放松的时间。而用人单位
给劳动者的各种福利待遇， 如组
织旅游、报销旅游费等，只是在高
于法定标准之外给予劳动者的福
利，是激励员工劳动、提高待遇的
一种举措，从性质上讲，旅游时间
毕竟不是劳动者可自由支配的时
间，因此不能与年休假相混淆。况
且， 该公司也没有提前说明以旅
游时间折抵年休假天数， 因此该
公司应向董某支付年休假工资。

王潮 李颢之

美容店失火女工重度烧伤 巨额治疗费用令家庭陷入困境

签了劳动合同不给我，能主张双倍工资吗？


